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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延大校办发〔2018〕51号 

 

 

关于编制《延安大学 2017-2018 学年本科 

教学质量报告》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编制

发布 2017-2018 学年<本科教学质量报告>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

【2018】83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

系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，根据国务院和陕西省有关要求，结

合我校实际，决定编制发布我校 2017-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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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现将有关编制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成立《延安大学 2017-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》编制发

布工作领导小组： 

组  长：张金锁 

副组长：武忠远 

成  员：刘述进、高峰、付峰、刘小淼、张玉斌、刘峰、吕

达、徐长玉、梁润生、薛苏秦、王文东、教学单位院长（主任）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，

办公室主任由王文东兼任。 

二、编制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目的意义 

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，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

命线。编制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，是高等学校建立健全教学

质量监控长效机制、完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制度的关键举措；是

高等学校应对社会问责的有效形式；也是高等学校向社会展示学

校风貌和办学特色、宣传办学理念和教学成果的重要途径。 

三、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主要内容 

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围绕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要素，既要

反映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共性，又能充分反映高等学校自身的特

性，展现学校本科教学的新思想、新政策、新措施、新成果，同

时客观分析存在的困难、问题及成因，提出可行的整改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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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具体分工见《延安大学 2017-2018 学年本

科教学质量报告部门分工一览表》（附件 1）。 

四、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编制及数据统计要求 

1.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内容要详略得当，格式可灵活多样，可

采用图表展示和文字表述相结合的方式，报告中要完整、如实体

现相应的支撑数据。 

2.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应与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

态数据库一致，其中教学状态方面采用 2017-2018 学年度数据，

财务经费方面采用 2017自然年度数据，数据务求真实准确。 

3.我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见《延安大学本科教学状态数

据基本情况》（附件 2），《延安大学 2017-2018 学年本科教学质

量报告支撑数据》（附件 3），《2017-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

支撑数据指标说明》（附件 4）。  

4.各院（系）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参考指标见《院系本科

教学质量报告基本内容》（附件 5）。 

五、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报送要求 

1.各院（系）及相关部门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，须

由本单位负责人牵头，指定专人负责统计有关支撑数据和文字撰

写工作，请于 12 月 5 日以前将单位联络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发送

至邮箱：gaoying200777@126.com。 

2.请各院（系）及相关职能部门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前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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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单 位 本 科 教 学 质 量 报 告 材 料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邮 箱 ：

gaoying200777@126.com，纸质版由单位领导审核签字盖章后，

报送至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质量监控科（逸夫楼 211室）。 

3.学校教学质量报告经学校审核，上传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

家数据平台，同时在学校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发布一年；各

院系教学质量报告经评估处审核，在院系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向社

会发布一年。 

 

 

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

2018 年 12 月 4日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各位校领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延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4日印发   


